
附件： 

 

 
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电能利用效率，促进电力资源优化配置，保障用

电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

法》、《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展电力需求侧

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电力需求侧管理是指为提高电力资源利用

效率，改进用电方式，实现科学用电、节约用电、有序用电所开展的

相关活动。 

第四条  满足电力需求应坚持节约与开发并举、节约优先的原

则，在增加供应的同时，统筹考虑并优先采用需求侧管理措施。 

第五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全国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

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相关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运行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电力

需求侧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负责相关工作。 

第六条  电力需求侧管理是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一项重要措施，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都应积极推进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的开

展。 

第七条  电网企业是电力需求侧管理的重要实施主体，应自行开

展并引导用户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为其他各方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便

利条件。 

第八条  电力用户是电力需求侧管理的直接参与者，国家鼓励其

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技术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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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管理措施 

第九条  各省级电力运行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组织制

定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力需求侧管理规划、年度工作目标和实施

方案，做好电力需求侧管理资源潜力调查、市场分析等工作。 

第十条  各地区有关部门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目标和电力供需

特点，将通过需求侧管理节约的电力和电量，作为一种资源纳入电力

工业发展规划、能源发展规划和地区经济发展规划。 

第十一条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推动并完善峰谷电价制度，鼓励低

谷蓄能，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实行季节电价、高可靠性电价、可中断负

荷电价等电价制度，支持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 

第十二条  各地区有关部门定期选择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力

需求侧管理潜力较大的用户，组织有关单位为其开展电力需求侧管理

提供咨询服务，并鼓励节能服务公司积极发挥作用。 

第十三条  电网企业应加强对电力用户用电信息的采集、分析，

为电力用户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提供技术支撑和信息服务。 

第十四条  各省级电力运行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制定

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电网企业的年度电力电量节约指标，并加强考

核。指标原则上不低于有关电网企业售电营业区内上年售电量的

0.3%、最大用电负荷的 0.3%。电网企业可通过自行组织实施或购买

服务实现，通过实施有序用电减少的电力电量不予计入。 

第十五条  鼓励电网企业采用节能变压器，合理减少供电半径，

增强无功补偿，引导用户加强无功管理，实现分电压等级统计分析线

损等，稳步降低线损率。 

第十六条  鼓励用户采用符合国家有关要求的高效用电设备和

变频、热泵、电蓄冷、电蓄热等技术，合理配置无功补偿装置，加强

无功管理，优化用电方式，配合政府主管部门和电网企业开展电力需

求侧管理。 

第十七条  鼓励通过第三方机构认定电力电量节约量。 

第十八条  电网企业应通过电力负荷管理系统开展负荷监测和

控制，负荷监测能力达到本地区最大用电负荷的 70%以上，负荷控制

能力达到本地区最大用电负荷的 10%以上，100 千伏安及以上用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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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有序用电应优先满足维护社会秩序、避免发生人身或

重大设备安全事故、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居民生活的用电需求。 

第二十条  各省级电力运行主管部门每年根据电力供需形势和

国家有关政策，组织编制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序用电方案，经本

级人民政府同意后组织实施，并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 

第二十一条  有序用电方案实施过程中，电力运行主管部门应组

织好信息发布、监督检查及相关统计工作，电网企业应做好配合，电

力用户应按照有序用电方案采取相应措施。 

第三章 激励措施 

第二十二条  电力需求侧管理所需资金来源于电价外附加征收

的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差别电价收入、其他财政预算安排等。 

第二十三条  电力需求侧管理资金应主要用于电力负荷管理系

统的建设、运行和维护，实施试点、示范和重点项目的补贴，实施有

序用电的补贴和有关宣传、培训、评估费用。 

第二十四条  电网企业开展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合理的支出，可

计入供电成本。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中电力负荷管理系统是指用于对电力用户

用电信息进行采集、分析及对电力负荷进行控制的软硬件平台和开展

电力需求侧管理的信息技术辅助系统。 

第二十六条  各省级电力运行主管部门可会同有关部门结合本

省、自治区、直辖市实际情况，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